连云港市旧房装修、厨卫等局部改造
所需物品和材料购置补贴线上申领系统
开通公告

为进一步加快推进我市旧房装修、厨卫等局部改造所需物品和材料购置补贴申领工作（相关申领公告详见市住建局官网、连云港发布、连云港手机台等微信公众号），提升广大市民办理申领的效率与便利性，现正式开通线上申领系统，实现线上线下同步结合，双线均可办理的方式。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线上申领通道
申请人在微信主页面下拉聊天框，进入微信小程序界面。在该界面右上方搜索框内输入 “苏银随心办（随e融）”，点击进入相应小程序。点击旧房装修、厨卫等局部改造补贴弹窗，点击“立即申请”并选择连云港地区，即可跳转至连云港补贴申请专属界面，按照提示逐步填报办理。
二、申请材料上传及要求
（一）基本材料
1.身份证：需上传清晰、完整的身份证照片，确保证件号码、姓名、照片等关键信息清晰可辨，且在有效期内。此证件用于核实申请人身份，确保补贴发放至合法权益人。
2.补贴申请表：提交盖有装修公司公章的申请表（附件模版）扫描件或高清照片。表中应准确填写申请人姓名、身份证号、联系方式、装修企业名称及社会信用代码、房屋坐落、物品和材料购置金额、申请补贴金额等核心信息，为审核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3.房产证明材料：上传房屋产权证书或其他能证明房屋产权归属的有效文件照片。房屋产权人须与补贴申请人一致，明确补贴对象对房屋的所有权，不一致的需线下办理。
（二）装修相关材料
1.装修合同：上传与装修企业签订的完整合同文件，合同应详细涵盖装修工程范围、工期、质量标准、费用明细及双方权利义务等关键条款，为审核装修工程真实性及补贴基数提供依据。
2.装修发票：提供正规装修发票照片，发票内容需与装修合同及实际装修工程相符，精准反映装修费用支出，作为核算补贴金额的关键凭证。由于特殊原因导致无法于2024年12月31日前提供发票的，请以线下方式前往各房屋所在地县区（功能板块）住建主管部门申领，且必须于2025年1月31日前补开并补交发票。
3.物品和材料购置明细表：上传由申请人签字、装修企业盖章的明细表（见模版），如实记录用于旧房装修、厨卫等局部改造的饰面砖、地板、墙板、集成吊顶、套装门、整体柜、淋浴房、洁具等物品和材料的名称、单价、数量及金额，确保补贴精准覆盖符合规定的购置项目。
（三）证明文件
1.装修改造第三方证明文件：上传由房屋所在地物业企业或村、社区居委会、本人工作单位、同单元邻居等出具的证明文件（见模版）。文件应明确房屋地址、产权证编号、产权人信息、装修改造企业名称、工程起止时间、施工内容概要及质量安全合规性声明，并附出具单位名称、地址、联系人及电话，辅助核实装修改造工程的真实性与规范性。
2.现场照片：上传施工中或装修改造后的现场照片，照片应多角度展示装修工程进度与成果，清晰呈现改造区域的实际状况，包括但不限于厨卫设施安装情况、墙面地面装修效果等，助力审核人员直观评估装修工程的实施情况。
（四）承诺书及银行卡照片
1.承诺书：上传申请人本人签署的承诺书（见模版）照片，承诺所提交材料真实可靠、无欺诈行为，未重复申领补贴，如有退货将主动申报并退还补贴，明确申请人责任义务，强化诚信申报意识。
2.银行卡照片：上传申请人本人银行卡照片，确保卡号清晰完整，开户银行名称准确无误，保障补贴资金顺利发放至申请人账户。
三、诚信申报要求
申请人务必确保提交的所有信息真实、准确、合法。在申报流程中，若发现存在骗补、套补等违规行为，将即刻取消补贴申领资格，追回已发放补贴款项。涉嫌违法犯罪的，将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维护补贴政策的公正性与严肃性，确保补贴资金合理合规使用。
四、审核
    申领人网上申报后由装修、改造房屋所在地各县区（功能板块）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审核，审核时限为三个工作日内，申领人可在小程序界面查询审核进度。
五、其他事项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生效，最终解释权归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所有。线上申报系统于2024年12月31日24:00准时关闭，逾期不再受理。如需帮助或有疑问，请于工作日办公时间拨打咨询电话（0518）85412078（市住建局），或咨询当地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联系方式及地址附后）。
连云港市旧房装修补贴除线上申请外，仍可继续线下申请。线下申请地点为装修、改造房屋所在地各县区（功能板块）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附：各县区（功能板块）住建主管部门联系方式及地址
【海州区住建局】 
85413067  振海路195号 
【连云区住建局】
80198001  广州路88号一带一路国际商务中心6楼638室
【赣榆区住建局】
86035255   黄海东路305号建设大厦708室
【开发区住建局】 
80210203  花果山大道新海连大厦1楼房地产市场管理所 
【徐圩新区建设局】  
82256309  产业服务中心614室 
【东海县住建局】 
87775002  晶都大道北侧   
【灌云县住建局】 
88166136  恒驰大厦9楼物业管理办公室
【灌南县住建局】
83221184  泰州北路行政集中办公区住建局住房保障科 
【云台山风景名胜区建设局】 
80325325  学院路8号学苑宾馆管委会办公区  
【高新区规建局】 
83081115  海州区昊海大厦4楼407 室  

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4年12月22日  




附件1
补贴申请表

	申请人
姓名
	
	身份
证号
	
	联系
方式
	

	装修企业
名称
	
	社会信
用代码
	（必填）

	装修企业
地址
	
	联系
方式
	

	房屋
坐落
	**市**县/区**乡镇/街道**村/社区**小区**幢**单元**楼**户
	房屋
类型
	口城镇住宅
口农村住宅

	物品和材料
购置金额
	（人民币）大写：
小写：

	申请补贴
金额
	（人民币）大写：
小写：

	提交材料
清单
	1. 申请表口
2. 居民身份证口
3. 房产证明材料口
4. 装修合同及付款凭证口
5. 物品材料购置明细表口
6. 装修改造第三方证明口
7. 施工中或装修改造后现场照片口
8. 承诺书口

	申请人银行
卡号
	
	开户
银行
	

	

申请人（签字）：	                   装修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物品和材料购置明细表

	序号
	物品和材料名称
	单价（元）
	数量
	金额（元）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计
	

	
申请人（签字）：              	装修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装修改造第三方证明

房屋地址：区（县）+街道（乡镇）+社区（村居）+小区名称+楼栋号+单元号+房号
房屋产权证编号：
房屋产权人姓名及身份证号码：
装修改造企业名称：（企业全称）
装修改造工程相关信息：
兹证明，（装修改造企业名称）于（装修改造工程开始日期）至（装修改造工程结束日期）期间，对上述房屋进行了装修改造工作，施工内容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厨房和卫生间区域的翻新改造，以及其他相关区域的墙面、地面、顶面装饰等工程（详细施工内容可参考装修合同及施工方案）。在施工过程中，所使用的用于装修、厨卫等局部改造所需的物品和材料，如饰面砖、地板、墙板、集成吊顶、套装门、整体柜、淋浴房、洁具等，符合相关质量标准及安全规范要求。
本证明出具方在装修改造期间对工程进行了现场查看与监督（查看监督方式及次数可简要说明），确认施工过程符合行业规范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未发现违规操作或安全隐患问题。
特此证明
第三方单位信息：（房屋所在地物业企业或村、社区居委会）
单位名称：（第三方单位全称）
单位地址：（单位详细地址）
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单位名称（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bookmark: _GoBack]（备注：此证明正反面打印）

附件4
承 诺 书

申请人 (身份证号) 承诺：
本人所提交材料无任何伪造、涂改、弄虚作假等情况，同意接受电话回访和实地核查。
旧房装修、厨卫等局部改造所购物品、材料购置补贴为首次申领，未同时享受商务部门的家装家居补贴。如申请补贴的物品或材料发生退货导致补贴额度或补贴基数发生变化，本人将第一时间主动向申请单位提出说明，撤回申请、返还相应已获补贴。
本人所填信息真实有效，若违反本承诺，愿意取消申领资格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承诺人： 
年   月   日
联系方式：


